
中共醴陵市委政法委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政法委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中共醴陵市委政法委员会是中共醴陵市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本部门主要职责是：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公、法、检、司等部门开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政法委有办公室、政工室、执法监督室等3个科室，下设机构有维稳办，内设机构有反邪防邪办，综治办与政法委联合办公。
第二部分  政法委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单位决算总收入为597.10万元，决算总支出为591.46万元。
2、 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单位决算总收入为586.2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94.10万元，其他收入3.00万元。
3、 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单位决算总支出为591.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40.2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72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4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0.00万元。
四、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单位财政拨款收入为594.10万元，比2015年财政拨款收入554.73万元增加39.37万元；财政拨款支出总计585.49万元，比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549.35万元增加36.14万元。
五、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6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585.49万元，比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49.35万元增加36.14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6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585.4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34.3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91.2%；公共安全支出1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7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3.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4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城乡社区支出10.00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8%。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单位财政拨款支出为585.49万元，比2016年年初预算数470.04万元增加115.45万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数为234.92万元，比年初预算177.25万元增加57.67万元，增加是因为基本工资提标及工作人员的增加；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数为277万元，与年初预算277万元持平；行政单位医疗支出数为5.45万元，与年初预算5.45万元持平；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数为12.92万元，比年初预算10.34万元增加2.58万元，增加是因为退休费的提标；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支出数为10万元，年初无预算，增加是因为扶贫资金的拨付；死亡抚恤支出数为7.81万元，年初无预算，增加是因为落实国家政策；其他公共安全支出数为15万元，年初无预算，增加是因为处理突发事件；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数为22.39万元，年初无预算，增加是因为网格管理工作的推进。
六、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261.10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7.6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56.5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6.9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33.30%；商品和服务支出25.4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75%；其他资本性支出1.0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0.42%。
七、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本单位三公经费合计38.4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0.77万元，公务接待费27.72万元。2016年，单位三公经费合计37.4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99万元，公务接待费27.50万元，全年公务接待400批次（批），公务接待3500人。2016年三公经费的各项决算数据与年初预算数持平，较2015年决算数略有下降，主要因为例行节俭。
八、关于政法委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单位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6.54 万元，比2015 年减少11.69 万元，降低30.58%。主要原因是：例行节约理念的实施与无纸化办公的实行。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单位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39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39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一般公务用车三辆。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今年我市政法综治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适应新常态，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重点，突出防控风险、服务发展，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1、今年我市共协调处理各类交通事故48起、医疗纠纷6起、劳资纠纷8起，化解各类群体集访、非法集会·集访5起700多人次，有效化解了信访突出问题113件，全市未发生一起一般以上群体性事件和影响恶劣的事件。2、深入开展各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2016年全市共立各类刑事案2393起，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4%;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949起，其中命案破案率达到了100%；治安拘留1040人，全市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好转。3、综治民调成效显著，我们健全了综治民调考核奖惩机制，通过综合运用诫勉谈话、黄牌警告、挂牌督办、综治考评、处分建议、一票否决等手段推动问题解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民意调查，收集群众反映的各类诉求和意见2255件，并将群众反馈问题以整改督办函的形式反馈至各相关单位，要求各单位制定整改措施，并进行整改，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4、司法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扎实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积极开创检察工作新机制，大力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制度。5、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开展，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原有试点——阳三石街道向阳社区已初步形成。同时，我们还注重在全市进一步推广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组织了各镇（街道、长庆示范区）综治工作分管负责人及城区各社区书记、主任前往阳三石街道向阳社区参观其网格化管理工作模式成功经验及做法，并要求各镇（街道、长庆示范区）对辖区社区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制定相关的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经费预算等统一报市综治办，为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在我市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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